
栖霞市关于支持发展首店经济的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大力发展首店经济，促进消费品牌集聚，提升群众消

费品质，制定如下措施。

一、支持品牌首店入驻

对国际知名品牌或国内知名品牌企业在栖霞注册独立

法人的首店，或以加盟、代理和联营模式经营的商业品牌首

店，签订 2 年以上入驻协议，且至申请日持续经营满 3 个月

的，对品牌企业或代表方予以支持。已获得认定的知名品牌

退出栖霞市场后，再次引进不得重复享受政策支持。其中，

国际知名品牌企业（品牌授权代理商）开设栖霞首店，最高

给予 10 万元奖励；国内知名品牌企业（品牌授权代理商）

开设栖霞首店，分 A、B、C 三类给予奖励，A 类最高给予 6

万元奖励，B 类最高给予 4 万元奖励，C 类最高给予 2 万元

奖励。

支持商业设施运营单位等开展投资促进和商务推介活

动，加大品牌首店招引力度，每成功自主招引一个符合规定

的品牌首店，国际首店和国内首店 A 类最高给予 2 万元、国

内首店 B 类最高给予 1 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市财政局，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二、支持品牌首店建设

对首店装修（含设备购置及配套硬件设施建设）成本按

照项目核定实际投资总额的 30%给予一次性支持。其中，国

际知名品牌企业（品牌授权代理商）最高给予 5 万元补助；



国内知名品牌企业（品牌授权代理商）按照 A 类最高给予 4

万元、B 类最高给予 2 万元、C 类最高给予 1 万元补助。（责

任单位：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三、支持品牌首店运营

对本年度内在栖霞接续开设 3家以上连锁店的（含首店），

年营业额 200 万元（含）以上，按照实际支付租金费用的 20%

对品牌企业予以租金补助，补助最高不超过 3 万元。（责任

单位：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四、支持品牌新品首发

支持高端知名品牌、设计师品牌、高级定制品牌等在栖

霞首发新品，开展大型新品发布活动，对国际品牌和国内品

牌(含 A、B 类)每次给予 2 万元补助，国内品牌 C 类每次给

予 1 万元补助。（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各镇政

府、街道办事处）

五、支持品牌连锁经营

首店落户后，年度内在栖霞市连锁发展 3 家以上门店的

（含首店），每店最高给予 1 万元奖励，奖励总额最高不超

过 3 万元。（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各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

六、加强资金保障

市财政设立专项资金用于促进首店经济。各镇街可结合

当地实际制定鼓励品牌首店发展的培育政策，给予更多租金

减免、装修补贴等支持。（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商务局，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七、优化营商环境



成立品牌首店服务机制，为来栖在谈品牌首店协助对接、

执照办理、门店选址和优惠政策享受等方面提供服务保障。

对品牌首店入驻和开业涉及的规划、建设、消防、质检、食

品经营、市政市容等审批事项实行会商制度，开启“绿色通

道”，帮助品牌首店解决落地经营等问题。首店品牌企业自

主申报，符合条件的享受“即审即享”服务。（责任单位：

市商务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

大数据服务中心、市消防救援大队、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栖

霞市供电公司，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八、推动重点商圈集聚品牌首店

坚持改造传统商圈与培育新兴商圈相结合、调整空间布

局与优化商业业态相统一，以市区商业中心区大型商场、特

色商业街区和酒店群为载体，吸引国际品牌专卖店、旗舰店

入驻，形成品牌集聚效应。（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各镇政

府、街道办事处）

九、实行精准招商

结合产业发展和群众消费需要，梳理拟引进的重点品牌

首店，建立项目库，安排专业招商团队逐一拜访品牌总部，

宣传推介栖霞产业特色和消费市场，推介相关优惠政策条件，

实施首店精准招商，吸引品牌入驻。（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十、品牌首店评价认定

国际知名品牌是指在中国行政区域（含港澳台地区）内

进行登记注册的外资企业旗下品牌。国内知名品牌是指在中



国行政区域（不含港澳台地区）内进行登记注册的内资企业

旗下品牌。品牌首店首发的认定由符合条件的企业每年 12

月份向市商务局提交申请材料，市商务局组织相关部门和专

家按照知名品牌相关标准和要求，进行综合评估、审核，经

公示无异议后，予以认定，由市财政局负责落实奖励政策。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发展改革局、市财政局、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栖霞市税务局等，各镇政府、街

道办事处）

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试行期 2 年，以上措施与烟

台首店、我市其他扶持政策存在重叠的，按就高、不重复的

原则予以支持，具体由市商务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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